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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各地行政輔導&轉銜會議

111.01.14 基隆監獄

110.10.18 士林地檢署

110.12.13 嘉義地檢署

110.12.02 新店戒治所

110.12.20 基隆地檢署

110.12.15 台東泰源技訓所

110.12.27 高雄地檢署

110.12.22 台中地檢署

各地轉銜會議

110.09 新竹縣/市、台中

110.10 花蓮、高雄
                 屏東、南投

110.11 新北、桃園、台東
 宜蘭、台南、嘉義縣

     南投、苗栗

110.12 基隆、台北
                 嘉義市、彰化、雲林
111.01 澎湖、金門

110.02 連江

地方行政輔導會議



強化跨部會與公私協力

法務部

建立精神疾病患者
出監(院)轉銜機制

勞動部

加強就業不利人口
個別化就業服務

強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功能,
整合、運用專輔教師及專輔人員

教育部

內政部

少輔會整合曝險少年
相關網絡資源並提供服務

加強社區銜接



精神疾病患者出監/院轉銜機制

多元需求之精神
疾病受刑人
矯正機關召集

一、受監護處分人
二、保護管束代監
        護處分人
檢察機關召集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1 召集轉銜會議應由何機關召集?需通知哪些地方
政府權責機關?

ANS：

1. 精神疾病之受刑人如有多元需求或多重議題，須跨機
關或跨專業合作協助，由矯正機關召集轉銜會議。

2. 受監護處分人或以保護管束代監護處分人，由檢察機
關召集轉銜會議。

3. 建議視當事人需求，通知必要之相關機關與會。



轉銜會議成員

衛政

社政

勞政

警政

更保

家屬

矯正機關 檢察機關



111年度中央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執行績效考核考核項目、指標及配分

五、跨網絡合作績效
(三)網絡單位參與檢察機關針對受處分人及收容人辦理之
       出監(院)轉銜會議

評分基準：
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100％： 3 分 
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70％以上,未滿 100%： 2 分 
地方政府受通知單位參與率達 50％,未滿 70% ：1 分 



轉銜會議前準備

預先調查
未來居住地

預先協助申
請福利身分

2週前通知相關
單位成員出席

視訊會議輔助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2-1
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，若執行地、戶籍地與居
住地不在同一地點，轉銜會議如何召開？
ANS：
1. 矯正及檢察機關預先調查當事人出監所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後

居住地，並依下列建議方式進行：
1) 居住地「已」確定：
 執行所在地與居住地、戶籍地相同時：應通知戶籍地相

關主管機關及家屬與會。
 執行所在地與居住地、戶籍地不同時：除邀集所在地之

相關主管機關及家屬與會外，亦請邀請當事人戶籍地與
居住地之相關主管機關派員或以線上會議方式與會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2-2
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，若執行地、戶籍地與居
住地不在同一地點，轉銜會議如何召開？
ANS：

1. 矯正及檢察機關預先調查當事人出監所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
後居住地，並依下列建議方式進行：

2) 居住地「未」確定：

 尚未確定出監（院）要到何縣市，建議儘速請家屬於
會議後2週確認未來確定的居住地。

 建議宜再召開一次轉銜會議，並邀集執行所在地、戶
籍地及確定居住地之相關主管機關與會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3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不願意提供任何將來出監
所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後之連絡方式及相關家屬
資料，也不願接受安置時，該如何處理？
ANS：
1. 目前無相關法律規定要提供未來住居所之資料。
2. 建議可採下列方式處理：
 請輔導同仁加強溝通及勸導，請其提供資料。
 可從親友會見所留之通訊資料查詢。
 召集執行所在地及戶籍地相關主管機關，就受刑期間或

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所蒐集到的資訊，辦理轉銜會議，並
請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追蹤當事人行蹤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4 辦理轉銜會議前，矯正、檢察及各地方政府相關
機關應注意事項？
ANS：

1. 建立機關間之聯繫平台：建議矯正、檢察機關與地方政
府建立網絡機關聯繫窗口。

2. 提供服務資源資訊：各地方政府宜盤點受刑人或受監護
處分人所面臨的問題、可以提供的資源，及替代措施。

3. 網絡團隊提供服務整合：地方政府避免不同單位在提供
服務時，重複密集連繫，造成當事人及其家屬之困擾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5 轉銜會議通知之公文發送問題？

ANS：
1. 召開轉銜會議時，應視需求，通知必要之相關機關與會。
2. 於預定會議日期前二週傳送開會通知予與會機關或告知各縣

市政府之聯繫窗口。
3. 書面發函建議將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判決書、年籍資料與

治療報告（或治療摘要）當作附件，以「密件」方式或以電
子郵件加密傳送，通知與會機關。

4. 開會通知建議載明，「請各出席機關預擬提出本次轉銜會議
討論當事人之復歸社會轉銜建議或協助措施」，以利會議討
論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6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之身心障礙福利身分取得？

ANS：

因精神疾病身心障礙鑑定需由精神科醫師診治，且所需評
估時間約六個月，故建議如有疑似精神疾病之受刑人或受
監護處分人有意願申請精神疾病身心障礙福利身分時，請
矯正機關或執行監護處分處所人員提醒當事人之治療醫院
先協助其到精神科就醫。

另向社政或衛政機關索取精神疾病身心障礙鑑定表，由當
事人就醫之醫院及醫生協助申請鑑定，以利取得福利身分。



壹、轉銜會議前準備Ｑ＆Ａ

7 轉銜會議是否通知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家屬參加？
ANS：
建議儘量邀請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家屬參加，家屬參加有下列
優點：
1. 家屬可以明確知道當事人出監、出院返家或保護管束結束日期，

以利後續準備。
2. 家屬的協助可提高當事人順利轉銜及復歸社會的成功機率。
3. 家屬於會議中可知道相關機關可以提供的協助有哪些，以及如

何尋求協助。
4. 家屬可以了解各政府機關的用心，提高家屬與相關機關合作的

意願。



轉銜會議流程

01 書面資料(判決書、病況治療情形等)

02 主席說明案情、治療單位報告

03 各與會單位報告可提供之協助

04 家屬說明家庭情形及所需協助

05 主席裁示，會議決議發文各主管機關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1 轉銜會議提供資料？

ANS：

1. 視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情形提供下列資料：判決書
、病情、治療情形、輔導狀況、用藥情形、工作能力
評估、有無身心障礙證明、家庭狀況及其他必要之資
料等。

2. 各與會機關就業務權責提出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之
復歸社會轉銜建議或協助措施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1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轉銜會議召集機關就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復歸社會，
請出席機關依下列業務主管權責事項進行報告或說明：

1. 會議主席（矯正機關或檢察機關）：先說明當事人年
籍、前科紀錄、所犯罪名及案情內容、預定出監(院)
日期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2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2. 矯正機關或醫院：說明當事人病情、治療情形、現況
、復發風險、工作能力及後續建議繼續治療之方式。
若當事人有暴力攻擊或其他特殊狀況（如：性侵害案
件、患有法定傳染病等），應告知與會機關，俾利轉
銜出監或出院後，相關地方機關可採取必要的因應措
施。（若為以保護管束代監護處分案件，則由觀護人
說明當事人情形）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3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3. 衛政主管機關：說明當事人後續之社區精神醫療追蹤
訪視措施，若當事人有醫療需求時，協助當事人尋找
醫療處所及資源(如：申請重大傷病卡)，評估當事人
回到社區後之社區心理衛生支持系統。 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4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4. 社政主管機關：說明當事人社會福利申請及權益(如:
中低收入身分、身心障礙證明等)、家庭功能及社會
福利需求等，並協助當事人申請，並瞭解當事人有無
安置需求及提出建議及協助轉介相關機關。 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5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5. 警政主管機關：說明當事人後續之查訪與社區治安維
護措施。 

6. 勞政主管機關：說明當事人後續之就業輔導措施。（
如：媒合就業、職業訓練或職業重建等）

7. 更生保護會分會：說明可以提供相關救助及協助之更
生保護措施(如：提供車旅費、急難救助金、醫療費
用、餐券等)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2-6 轉銜會議進行建議流程？

ANS：

8. 當事人家屬：亦得說明家庭情形及所需協助內容。

9. 其他資源單位：說明業務權責內可以提供當事人的服
務及協助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3 轉銜會議是否作出決議？

ANS：

建議會議主席於轉銜會議結束前，就受刑人或受監護處
分人復歸社會後，所面臨最急迫或多重議題進行明確裁
示，做成決議，讓與會各機關可依決議內容，依權責分
案辦理，並讓執行機關有所依循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4 召開轉銜會議次數？

ANS：

以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如：仍無法確定受刑人或
受監護處分人未來居住處所時，得再行召開轉銜會議協
調處理。



貳、轉銜會議進行Ｑ＆Ａ

5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為非老非障無社會福利身
分，可能面臨的問題？
ANS：
1. 此類案件於轉銜會議時，建議請相關機關積極尋找是否有符

合當事人身分的相關資源存在。例如：是否為中低或低收入
戶身分，並協助當事人申請社福身分。

2. 完全非老非障身分，不在社福協助範圍，更生人部分，短期
可協請更保會協助，惟長期者（或不具更生人身分者），則
有賴當事人復歸社會後之主責機關結合公益、宗教團體等民
間社會資源共同予以協助，或利用公彩回饋金，或由主責社
工專簽由各縣市政府，依具體當事人情形予以補助。



轉銜會議後追蹤

機關函復
主責人員

案件銜接
後續追蹤

必要時
護送返家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1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於出監所或離開監護處分
處所當日護送返家事宜？

ANS：
1. 首先通知當事人的重要監督家屬協助接回。
2. 若遇有風險顧慮之當事人，且無家人可以協助接回，

建議於轉銜會議時，確認當事人出監、院之居住地，
並依法務部109年6月12日協調會議決議，假釋受刑
人由更生保護會（或協請矯正機關等相關單位）派人
護送，期滿受刑人或受處分人，由執行地主管機關與
警政機關協助，護送至指定處所。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2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案件銜接方式？

ANS：

1. 建議地方政府社政機關之集中派案窗口或衛政機關之社區
心理衛生中心，在收到轉銜會議紀錄後，宜即時辦理開案
，同時協調主責機關並指定主責專業人員，並以發函方式
回復派案情形及主責人員連絡資訊予矯正或檢察機關。

2. 快速派案或精準派案，目前各縣市做作法不一，開案後，
主責人員宜儘速到監所或監護處分處所訪談受刑人或受監
護處分人，擬定後續協助措施，並於出院（監）當天由主
責人員接手辦理。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3 保外醫治收容人或假釋出監之受保護管束人，於
離開矯正機關後屬受刑人或一般國民身分？
ANS：

1. 保外醫治期間，既不屬入獄服刑期間，又其人身自由未受
剝奪或限制；另保護管束為非拘束人身之保安處分，故保
外醫治或受保護管束人，未受國家公權力之拘束，應屬一
般國民，得享有一般國民之社會福利服務。

2. 建議社政及衛政主管機關在轉銜會議後，可以預先依當事
人社會、經濟、身心條件評估，協助申請取得相關社會福
利身分，以利當事人出監或離開監護處分處所後即可取得
相關社會福利身分及資源。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4 合併患有愛滋病或特殊法定傳染疾病受刑人或受
監護處分人之轉銜？

ANS：

目前患有法定傳染疾病（如：愛滋病）當事人收容機構除
衛生福利部部立醫院外，另民間機構以露德協會為主，惟
各部立醫院及露德協會床位有限，導致當前開當事人有收
容需求時難以找到適合之機構，建議可請地方衛生主管機
關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請求協助尋找可收容之機構。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5 更生人ＶＳ更生保護會

ANS：

1. 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出監、出院即具一般國民身分
，仍應享有國民應有的權益，不應被排除。

2. 更生保護為刑事政策之一環，係以協助更生人自立更
生、復歸社會為目的之短期服務。

3. 更生保護會為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，以提供服務
為目的，無強制性。惟更生人倘不願求助，更生保護
會及其分會並無強制力可要求更生人接受服務。



參、轉銜會議後Ｑ＆Ａ

6 假釋或緩刑付保護管束人疑似或患有精神病，應
如何處理？

ANS：

建議觀護人發現假釋或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如患有或疑似精
神病，得通報地方衛生局協助列管追蹤就醫情形，必要時
，得召集相關機關開會研商討論。



轉銜會議輔導小組

法務部輔導小組
提供諮詢、落實輔導
中央跨部會協調

北、中、南分區座談會
各地執行經驗分享交流
了解地方執行現況



111年1至3月轉銜會議概況

111年1月 111年2月 111年3月

檢察機關 5 3 5

矯正機關 5 3 10

合計 10 6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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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銜會議
31場次
轉銜案件

55件

111年法務部辦理轉
銜會議目標值

45場



轉銜機制
流程圖



報告完畢      恭請指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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